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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 2022-007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企业 

    新侨饭店签署酒店委托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为首旅集团解决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事项之承诺的实施进

展。  

●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首旅建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首旅集团全资控股的北京新侨饭店有限公司签署 5 年的全权委托管理服务协

议。 

按照新侨饭店 2019年和 2020年经审计的数据，模拟本管理合同期 5年计算，

首旅建国预计累计收取约 750万元的管理费，具体数额以每年实际发生经审计数

据为准，公司将在各年度的关联交易事项中进行披露。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前，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与首旅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总

额 10,968.43万元。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首旅集团发生的酒店管

理服务类别的同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1,368.78 万元。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管理服务协议价格依据酒店行业委托管理服

务的行业定价惯例，争取新侨饭店利润最大化，提升新侨饭店市场影响力，同时

首旅建国通过为业主方提供服务获取相应收入，扩大建国品牌的影响力。本次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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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首旅酒店”）

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首旅建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建国”），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集团”）全资控股

的北京首旅置业有限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新侨饭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侨饭店”）于北京签署了为期 5年的服务管理合同。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首旅集团发生的同类关联

交易金额为 1,368.78 万元，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

上。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关联交易是首旅集团在本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时为解决同业竞争之

承诺的解决事项。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控股股东首旅集团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北京首旅置业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北京市新侨饭店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为同一控制人下关联企业，但新

侨饭店与本公司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联事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北京新侨饭店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 2号 

法定代表人：裘彤明 

注册资本：19,662.26万元 

主营业务：客房出租；中西餐厅、咖啡厅、酒吧；住宿、理发、美容（非医

疗美容）；销售食品；出版物零售；娱乐健身设施；打字、复印、传真；厅堂、

会议室；出租自行车；收费停车场；销售工艺美术品、日用百货、为荣宝斋代销

字画、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针织纺品；家具装饰；制冷电器设备安装；

装裱字画；彩色扩印。（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

物零售、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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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新侨饭店是一家四星级酒店，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位于崇文门十字路

口，处在繁华的购物、商业和办公区，距离故宫，天安门广场和天坛等名胜古迹

咫尺之遥）。饭店拥有客房近 700间套，配备商务中心；多功能厅；商场；欧式、

中式、日式等餐厅；网球场等商务及娱乐设施，是国内外宾客商旅下榻的理想场

所。 

根据新侨饭店经审计 2020年度财务报表，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新侨饭

店总资产 22,915.21万元，净资产-4,428.74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6,277.09

万元，利润总额为-4,840.78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首旅建国与新侨饭店签署的为期 5年的酒店管理服务协议，价格依据酒店行

业委托管理的服务的行业定价惯例，争取新侨饭店利润最大化，提升新侨饭店市

场影响力，同时首旅建国通过为业主方提供服务获取相应收入，扩大建国品牌的

影响力。 

   2、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参考全服务酒店委托管理模式下，同类服务的市场价格，

兼顾区域未来商业发展前景进行估算，以行业一贯经营惯例确定最终管理服务协

议定价。   

   按照新侨饭店 2019 年和 2020年经审计的数据，模拟本管理合同期 5年计算，

首旅建国预计累计收取约 750万元的管理费，具体数额以每年实际发生经审计数

据为准，公司将在各年度的关联交易事项中进行披露。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管理期限： 

 2022 年 2月 1 日至 2027年 1月 31日。 

 2、费用收取： 

  （1）管理方的基本管理费从本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计算，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收

取。 

  （2）市场推广费 

为扩大饭店的市场推广力度，每月按客房总收入的约定比例提取市场推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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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理方统一用于集团市场推广。“客房总收入”指所有与客房服务相关的收入，

包括但不限于房费收入、客房收费电视收入等。 

（3）效益管理费 

管理方的效益管理费从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计算收取，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按经营毛利润（GOP）的以下标准计提，按 GOP率（GOP/营业收入）

递增收取： 

（1）GOP率＜27%，不计提； 

（2）27%≤GOP 率＜30%，GOP*2%； 

（3）30%≤GOP 率＜35%，GOP*3%； 

（4）35%≤GOP 率＜40%，GOP*4%； 

（5）40%≤GOP 率＜45%，GOP*5%； 

（6）GOP率≥45%，GOP*6%。 

第二部分：按年度实际完成 GOP超年度预算 GOP金额的 3%计提收取。 

3、合同的终止 

在下列情况下，管理合同终止： 

(1) 合同期限届满，双方无意延长合同的。 

(2) 双方一致协商同意并书面签署终止本合同的。 

(3) 饭店因不可抗力遭受严重损失，客观上无法继续经营的。 

(4) 一方被宣告破产、或者实施了破产行为、或者资不抵债，或者为其任何

资产指定了（财产）管理人或接管人、或者转移饭店的所有权以替代抵押品赎回

权，则另一方可立即终止本合同。 

(5) 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其它终止原因出现。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1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议讨论通过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白凡、周红、孙坚、袁首原、张聪已回避表决。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1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议讨论通过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 

    3、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专项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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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29日 


